
立法會CB(2)863/07-08(01)號文件  
 

(譯文 ) 
 
  CB2/PL/WS 
  2509 0264 
  2332 1893 

 
傳真函件 (2882 0099) 

 
香港中區  
下亞厘畢道  
中區政府合署西座 12樓  
政務司司長  
唐英年先生 ,  GBS, JP 
 
 
唐司長：  
 

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為殘疾人士提供資助宿位  
 

  本人謹此致函，要求政府當局加快為殘疾人士提供宿位。  
 
  在 2007年 11月 12日的會議上，福利事務委員會曾研究有關為

殘疾人士開設兩間新的綜合康復服務中心的建議。在研究有關項目

時，委員對殘疾人士須輪候長時間方可獲得住宿照顧服務和日間護理

服務表示深切關注。舉例而言，委員察悉，在 2006-2007年度，嚴重弱

智人士宿舍宿位的平均輪候時間長達 83個月。事務委員會認為此輪候

時間令人難以接受，並認為當局應加快為殘疾人士提供資助住宿照顧

服務，以縮短有關服務的輪候時間。 

 
  事務委員會察悉，社會福利署須按年爭取額外資源，為殘疾

人士提供新的資助宿位。事務委員會強烈要求政府當局就為殘疾人士

提供宿位制訂長遠計劃、訂立明確目標和時間表，以及增撥足夠的資

源。  
 
  事務委員會已指示本人向閣下轉達上述要求。委員希望閣下

可親自處理有關事宜，並希望政府當局會在 2008年 1月底前就事務委員

會的要求作出回應。  
 

事務委員會主席  
 
 
 

(張超雄 ) 
 
副本致：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,  JP(傳真號碼： 2840 0569) 
 
2007年 11月 16日  






